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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宗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占俊华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６８

，

２８８

，

８２８

，

８３６．２４ ６３

，

４８４

，

３５２

，

２３３．４２ ６３

，

４６５

，

０１９

，

９３１．２２ ７．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４０

，

４３９

，

３９８

，

０４８．７４ ３７

，

５９０

，

１５４

，

６３８．４６ ３７

，

５６７

，

７２８

，

８３５．７８ ７．６４％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

报告期

末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１５

，

９１５

，

６４２

，

８０４．３５ １２

，

９２６

，

９３２

，

９７６．４８ １２

，

９２６

，

９３２

，

９７６．４８ ２３．１２％ ３９

，

８３８

，

９１６

，

２２８．８５ ３３

，

８０２

，

６９１

，

２０１．１１ ３３

，

８０２

，

６９１

，

２０１．１１ １７．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３

，

８１０

，

５７８

，

９５４．８９ ３

，

２４８

，

４０７

，

６１５．１４ ３

，

２４８

，

４０７

，

６１５．１４ １７．３１％ ８

，

０２７

，

３３４

，

１６５．１３ ７

，

３９５

，

８０３

，

１５１．００ ７

，

３９５

，

８０３

，

１５１．００ ８．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３

，

６６７

，

１１４

，

０６１．９４ ３

，

１４２

，

７２５

，

７０５．５６ ３

，

１４２

，

７２５

，

７０５．５６ １６．６９％ ７

，

７８９

，

３０９

，

５９０．９７ ７

，

１５１

，

９９６

，

６６６．８１ ７

，

１５１

，

９９６

，

６６６．８１ ８．９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５５５

，

３７９

，

０２８．５８ ４

，

２６７

，

４６４

，

６５５．５０ ４

，

２６７

，

４６４

，

６５５．５０ －８６．９９％ １２４

，

３１５

，

２３５．４０ ２

，

６４６

，

２７１

，

２９７．５０ ２

，

６４６

，

２７１

，

２９７．５０ －９５．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００ ０．３５７ ０．３５７ １２．０４％ ０．８６０ ０．８０６ ０．８０６ ６．７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００ ０．３５３ ０．３５３ １３．３１％ ０．８６０ ０．８０４ ０．８０４ ６．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６４％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５％ －０．６１％ ２０．４４％ ２３．０６％ ２３．０６％ －２．６２％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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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９

，

３４５

，

０１０

，

６９６．００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０８ ０．８５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

，

１９９

，

５５６．２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８４

，

７４０

，

０７１．７６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８８５

，

１３８．６５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２１

，

７９９

，

４８１．９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５

，

９９１

，

９１８．０７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８２

，

７６８

，

３７４．１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２

，

０５２

，

９４１．０４

合计

２３８

，

０２４

，

５７４．１６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１７

，

２４０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９．１０％ ３

，

６５３

，

６７４

，

９５６ ０

质押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龚虹嘉 境外自然人

１３．４３％ １

，

２５５

，

０５６

，

７００ ９４１

，

２９２

，

５２５

质押

５４５

，

０３０

，

０００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６．３８％ ５９５

，

９７７

，

０３６ ０

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８２％ ４５０

，

７９５

，

１７６ ０

质押

１２７

，

６１２

，

０００

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５％ １８２

，

５１０

，

１７４ ０

质押

３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胡扬忠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５％ １８２

，

１８６

，

４７７ １３６

，

６３９

，

８５８

质押

１０９

，

３１０

，

４６８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

究所

国有法人

１．９３％ １８０

，

７７５

，

０４４ 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４％ ９６

，

９０３

，

２２５ 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７０％ ６５

，

８１８

，

８００ ０

郭敏芳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３９

，

４７４

，

７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６５３

，

６７４

，

９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５３

，

６７４

，

９５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５９５

，

９７７

，

０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５

，

９７７

，

０３６

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４５０

，

７９５

，

１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０

，

７９５

，

１７６

龚虹嘉

３１３

，

７６４

，

１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３

，

７６４

，

１７５

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１８２

，

５１０

，

１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２

，

５１０

，

１７４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

究所

１８０

，

７７５

，

０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０

，

７７５

，

０４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６

，

９０３

，

２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６

，

９０３

，

２２５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

，

８１８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

，

８１８

，

８００

胡扬忠

４５

，

５４６

，

６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

，

５４６

，

６１９

郭敏芳

３９

，

４７４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

，

４７４

，

７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二研究所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控制；公司境外自然人股东龚虹嘉先生与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

有限合伙人陈春梅女士为夫妻关系；公司境内自然人股东胡扬忠先生同时持有新疆

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和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股份。 除此之外，本公司

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期末余额

（元）

年初余额

（元）

变动

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２２

，

２６３

，

８３５

，

２７４．５２ １６

，

６１９

，

４４１

，

２８１．１８ ３３．９６％

随销售收入增长而增长长期应收款

９３８

，

５０９

，

８６９．５７ ７０５

，

５１２

，

３６８．１７ ３３．０３％

预收款项

８４５

，

９９９

，

５６５．３６ ６４１

，

４３０

，

４９０．２２ ３１．８９％

应收款项融资

１

，

１９８

，

２５７

，

９０１．６５ ２

，

２４７

，

３５７

，

５８３．２８ －４６．６８％

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用于支付货款

预付款项

６９８

，

８３６

，

３９６．２８ ４６０

，

３０４

，

２１９．６５ ５１．８２％

备货增加存货

９

，

８４４

，

６３４

，

６５５．１５ ５

，

７２５

，

１０４

，

１５３．４１ ７１．９６％

应付票据

１

，

０８２

，

０８０

，

１７９．５３ ４６３

，

４７９

，

７６０．５４ １３３．４７％

在建工程

６５８

，

３７６

，

２０４．５８ ４１６

，

０９２

，

４１３．４２ ５８．２３％

成都科技园、 重庆科技园二期项目投

入增加

长期借款

４

，

５３０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２９．６９％

新增用于长期资产投资的外币借款

其他应付款

８８０

，

１５８

，

５６３．９３ ２

，

９５３

，

４５４

，

９８７．９５ －７０．２０％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股份授予完

成，投资款转股本及资本公积，因此其

他应付款减少，资本公积增加；其他流

动负债和库存股随着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２

，

２９９

，

３８０

，

８２５．０８ ３６４

，

９８４

，

７５９．９４ ５２９．９９％

资本公积

４

，

２２５

，

８２２

，

０３６．３６ １

，

９６０

，

９３９

，

６６０．５２ １１５．５０％

库存股

２

，

２９９

，

３８０

，

８２５．０８ ３６４

，

９８４

，

７５９．９４ ５２９．９９％

２

、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年初至期末金额

（元）

上年同期金额

（元）

变动

幅度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４

，

００７

，

２７７

，

０１０．８１ ３

，

０７７

，

７２２

，

９５６．２０ ３０．２０％

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财务费用

－６２６

，

５７１

，

６２４．１５ －３６７

，

６８０

，

８１３．０３ －７０．４１％

受汇率波动影响，本期汇兑收益增加

３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年初至期末金额

（元）

上年同期金额

（元）

变动

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２４

，

３１５

，

２３５．４０ ２

，

６４６

，

２７１

，

２９７．５０ －９５．３０％

本期备货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

，

２５７

，

９６８

，

３３５．２６ １

，

２９６

，

３６６

，

２７１．６０ －１９７．０４％

上期银行保本理财投资到期收回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４

，

４７７

，

２５９

，

１３５．６３ －２

，

６０６

，

２３９

，

１７０．９４ －７１．７９％

本期欧债到期偿还及分配的股利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２０１９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计

２０１９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５％－２０％

。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值

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金

额

报告

期内

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

来源

金融衍生工

具

１

，

０１３

，

３０６

，

０６２．２５ －１

，

５７３

，

８５２．９２ ３１８

，

３０３

，

３８８．２５ ８

，

７６９

，

４１４．５９ ３６９

，

５５９．０３

自有

资金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２９０

，

９６６

，

８１３．００ １２

，

７８８

，

７８６．３１ ２

，

８８４

，

２２０．００ ３０６

，

６３９

，

８１９．３１

自有

资金

应收款项融

资

２

，

２４７

，

３５７

，

５８３．２８ １５

，

４９０

，

３８８．６５ １

，

１９８

，

２５７

，

９０１．６５

自有

资金

合计

３

，

５５１

，

６３０

，

４５８．５３ １１

，

２１４

，

９３３．３９ １５

，

４９０

，

３８８．６５ ３２１

，

１８７

，

６０８．２５ ８

，

７６９

，

４１４．５９ １

，

５０５

，

２６７

，

２７９．９９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情况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个人

详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

至

８

月

２

日

实地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８

月

２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

至

８

月

１６

日

实地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至

８

月

１６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

至

９

月

９

日

实地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至

９

月

９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至

９

月

２３

日

实地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至

９

月

２３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２

、报告期内参加投资者关系会议情况

时间 地点 参加会议 接待对象 接待方式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东京

Ｄａｉｗａ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Ｔｏｋｙｏ ２０１９

各类投资

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

等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上海 国泰君安信息产业峰会

各类投资

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

等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香港

台湾

香港、台湾

ＮＤＲ－Ｖｉａ ＨＳＢＣ

各类投资

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

等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台北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Ａｓｉ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各类投资

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

等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巴黎

斯德哥尔

摩

ＮＤＲ－Ｖｉａ ＣＩＣＣ

各类投资

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

等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伦敦 中金第五届伦敦论坛

各类投资

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

等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苏州

中信证券寻找科创核心资产主题投资

交流会

各类投资

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

等

３

、报告期内投资者关系活动统计

日常调研的接待次数（现场、电话会议）

６４

日常接待机构投资者数量（个次）

９４６

日常接待个人投资者数量（个次）

１２

参加投资者关系会议的次数

７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宗年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５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９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

面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陈宗年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

际出席董事

９

名。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

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正文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与十家控股公司续签借款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海康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微影传感科技有限

公司、武汉海康存储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河南华安保全智能发展有限公司、河

南海康华安保全电子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海康保泰安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匡信科技有限公司、贵州海

康交通大数据有限公司共十家控股公司分别续签《借款合同》，约定前述十家控股公司在保证正常运营所需

资金基础上，将闲置资金拆借给海康威视统一管理，单家控股公司的借款额度不超过海康威视上年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５％

（额度内可循环拆借），借款利率按海康威视同期所能获得最高活期协议存款利率计算，合同有

效期不超过

３

年。 本次合作有利于公司及控股公司提升资金集中管理水平，提高整体资金收益，降低资金风

险。

三、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宗年、胡扬忠、屈力扬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就

存款、结算、综合授信及其他金融服务开展业务合作，约定海康威视及其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放的资金

最高余额每日不高于上一年度公司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的

２０％

（含），可循环使用的授信额度为不高于等

值人民币

３０

亿元（含），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保函、信用证、保理、融资租赁等业务，

协议有效期三年。

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的议案》，关联董事

陈宗年、胡扬忠、屈力扬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与中电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杭州高

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电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杭州海康智慧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暂名，以下简称“海康智慧基金”）。海康智慧基金形式为有限合伙，规模为

１００

，

００１

万元人民币。

海康威视以货币出资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持股约

５９．９９９４％

。

同意授权经营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监管要求，在董事会决议及董事会许可的范围办理

与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有关的其他事宜。

《关于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５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50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或“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书面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程惠芳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会议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监事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５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51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或“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关联

董事陈宗年、胡扬忠、屈力扬回避表决，独立董事程天纵、陆建忠、王志东、洪天峰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海康威视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协议有效期三年。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海康威视与财务公司进行金融合作，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详见公司《关于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５６

号）。 为建

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促进双方业务的共同发展，海康威视将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约定双

方就存款、结算、综合授信及其他金融服务开展业务合作，约定海康威视及其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放的

资金最高余额每日不高于上一年度公司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的

２０％

（含），可循环使用的授信额度为不高

于等值人民币

３０

亿元（含），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保函、信用证、保理、融资租赁等业

务，协议有效期三年。

２．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科”）为海康威视与财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财务公

司为海康威视的关联法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

议〉的议案》，按照相关规定，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

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４．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１７

号国海广场

Ａ

座

１６

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董学思

注册资本：

４０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

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

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

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和融资租赁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公司总资产

４５３．４５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６８．９５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１８

年实

现营业收入

１５．７６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７．８９

亿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电科为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海康威视持有财务公司

３．８３％

的

股权。

２．

关联关系说明

中电科为海康威视与财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财务公司为海康威视的关联法人。

３．

财务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在经营范围内为海康威视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结算、综合授信及其他金融服务等。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财务公司为海康威视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价格按照财务公司现行最优惠的水平执行。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服务内容

财务公司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经营范围，向海康威视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以下主

要金融服务业务：

（

１

）存款服务：

海康威视在财务公司开立存款账户，并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将资金存入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存款账户，

存款形式可以是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

２

）结算服务：

财务公司为海康威视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

３

）综合授信服务：

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财务公司根据海康威视经营和发展需要，为其提供综合授信服务，

海康威视可以使用财务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办理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保函、信用证、保

理、融资租赁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业务；

（

４

）其他金融服务：

财务公司将按海康威视的指示及要求，向海康威视提供其经营范围内的其他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服务、委托贷款等），财务公司向海康威视提供其他金融服务

前，双方需进行磋商及订立独立的协议。

２．

服务价格

财务公司为海康威视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价格按照财务公司现行最优惠的水平执行。

（

１

）存款及融资

价格按照市场情况协商厘定。

（

２

）结算服务

结算费用均由财务公司承担，海康威视不承担相关结算费用。

（

３

）其他服务

财务公司为海康威视提供其他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应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

或国家规定的标准收取相关费用。

３．

合作限额

合作双方出于财务控制和交易合理性方面的考虑，对于海康威视与财务公司之间进行的存款服务交易

金额做出相应限制，财务公司应协助海康威视及其控股子公司监控实施该限制，本协议有效期内，海康威视

及其控股子公司向财务公司存入之最高存款结余（包括应计利息）每日不高于上一年度公司合并报表中所

有者权益的

２０％

（含）。 上述存款结余计算时不含海康威视及其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管理

专户存款结余。

本协议有效期内，双方约定可循环使用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３０

亿元，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

兑、票据贴现、保函、信用证、保理、融资租赁等业务。

４．

协议生效与变更

协议应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有效期三年；

（

１

）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

２

）海康威视按其《公司章程》及上市地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按法定程序获得董事

会、股东大会等有权机构的批准。

协议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如有变更、终止本协议的要求，应提前

３０

天书面通知对方，双方协商同意后方

可变更或终止。 协议的修改或补充构成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与协议同等的效力。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有利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增强资金弹性、降低资金成本、拓宽融资渠道，促进公司业务进一步

发展。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目前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与财务公司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４０

亿元

人民币（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为

４０

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０

元人民币）。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１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本议案及相关材料，了解了关联交易的情况，认为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则和制度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２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未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对上述交易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议，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金融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５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52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或“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

宗年、胡扬忠、屈力扬回避表决，独立董事程天纵、陆建忠、王志东、洪天峰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与中电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电基金”）、中电海康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海康”）、杭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高新公司”）、中电基金

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管理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杭州海康智慧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暂名，以下简称“海康智慧基金”）。 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１．

海康威视拟与中电基金、中电海康、杭州高新公司、中电管理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海康智慧基金。 海康

智慧基金形式为有限合伙，规模为

１００

，

００１

万元人民币。 其中，中电管理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及普通合伙人

以货币出资

１

万元人民币，持股

０．００１０％

；海康威视、杭州高新公司、中电基金、中电海康作为有限合伙人分别

以货币出资

６

亿元人民币、

２

亿元人民币、

１

亿元人民币、

１

亿元人民币， 分别持股

５９．９９９４％

、

１９．９９９８％

、

９．９９９９％

、

９．９９９９％

。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２．

中电海康为海康威视的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科”）通过全资子公司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投资”）持有中电管理公司

４０％

股权，电科投资为中电管理公司的

第一大股东，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中电科对中电管理公司存在较大影响；中电管理公司为中电基金的普通

合伙人，对中电基金有管理和控制权。故中电海康、中电管理公司、中电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对外投

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１．

基金管理人

／

普通合伙人

中电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１

号

３１２

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传浩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中电科通过全资子公司电科投资持有中电管理公司

４０％

股权，电科投资为中电管理公司的

第一大股东，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中电科对中电管理公司存在较大影响；中电科为海康威视的实际控制

人；故中电管理公司为海康威视的关联法人。

２．

有限合伙人

（

１

）杭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８５０

号创新大厦

２

楼

２０２

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梁芳霞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

２

）中电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电基金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基金编号：

ＳＥＮ３８２

备案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基金类型：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名称：中电科（成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中电管理公司为中电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对该基金有管理和控制权；海康威视的实际控制人

中电科对中电管理公司存在较大影响；故中电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

１５００

号

１

幢

３１１

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宗年

注册资本：

６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环保产品、网络产品、智能化产品、电子产品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生

产及销售，商务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从事进出口业务。

关联关系：中电海康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拟设立基金基本情况

１．

基金名称：杭州海康智慧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名，以工商登记为准）

２．

组织形式：有限合伙

３．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

４．

基金规模：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１

万元

５．

存续期限：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海康智慧基金存续期限为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满

８

年。

６．

基金管理人：中电管理公司

７．

出资结构：

普通合伙人：中电管理公司以货币出资

１

万元人民币，持股约

０．００１０％

。

有限合伙人：海康威视以货币出资

６０

，

０００

万人民币，持股约

５９．９９９４％

；

杭州高新公司以货币出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人民币，持股约

１９．９９９８％

；

中电基金以货币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人民币，持股约

９．９９９９％

；

中电海康以货币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人民币，持股约

９．９９９９％

。

各合伙人对海康智慧基金的实缴出资进度具体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实施。

８．

投资方向：主要围绕海康威视产业链上下游及延伸产业开展投资，包括：智慧城市、集成电路、物联网

系统解决方案、机器人、汽车电子等。海康智慧基金的投资事项后续若出现导致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或关联

交易的情况，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应安排。

９．

投资决策机制：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最终投资决策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５

名委员组成。其中海

康威视委派

３

人，中电海康委派

１

人，中电基金委派

１

人。投资决策委员会在至少有

３

名委员参与的情况下召开

会议，会议决议由有表决权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方为通过；且对于所有决议，经中

电基金委派的委员同意方为有效。

１０．

收益分配

／

亏损分担机制：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分配。

１１．

会计核算方式：普通合伙人在法定期间内维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会计账簿，作为向有限合伙

人提交财务报表的基础依据。 会计年度与日历年度相同；首个会计年度自海康智慧基金成立之日起到当年

的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２．

退出机制：基金管理人设投后管理团队，其成员由基金管理人独立决定。 投后管理成员将在适宜的

时机实现投资变现退出。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对外投资，公司及合作方均以货币出资，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确定各方出资额和

出资比例。

五、本次对外投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运用资本手段推动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升投资效率的有效方式。 有利于构建海

康威视的产业生态圈，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六、本年年初至本次交易前与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与中电海康、中电管理公司、中电基金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分别为

１８

，

７０２．３３

万元人民币、

０

元人民币、

０

元人民币（均为日常关联交易，不含本次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１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本议案及相关材料，了解了关联交易的情况，认为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则和制度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２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未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董事会对上述交易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议，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其他

１

、公司承诺在参与投资或设立投资基金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２

、本次拟参与设立的基金尚需合作方签署正式协议；尚需工商登记和基金备案。 具体事宜尚待进一步

协商、推进和落实，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投资基金存在投资回收期较长，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以及短期内不能为公司贡献利润的风险。

投资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并购整合等多种

因素影响，将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此次投资设立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杭州海康智慧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合伙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５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５３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或“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公司镇平县海康聚鑫数字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聚鑫”）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或其它商定的融资方式提供累计不

超过人民币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额度的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为海康聚鑫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或其它商定的融资方式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

币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额度的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镇平县海康聚鑫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

注册资本：

５

，

９１８．６８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肖常青

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及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电子工程安装服务；智能化工程

安装服务；架线及设备工程建筑；安防设备（不含针孔摄像类）租赁及维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

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２．

被担保人与本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海康威视全资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系统”）下属的控股

子公司，杭州系统持有其

９０％

的股份，故海康聚鑫为海康威视的控股孙公司。

３．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被担保人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资产

负债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海康聚鑫

５３

，

２８５

，

４２５．９５ ５３

，

２７５

，

８４７．２４ ０．０１８％ ０ ７

，

７４７．２４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公司为控股孙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或其它商定的融资方式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人：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镇平县海康聚鑫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根据实际订立的融资、担保合同中的具体条款而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提供上述担保能够充分满足海康聚鑫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提升其经营效

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本次担保

对象为海康威视全资子公司杭州系统下属的控股子公司，杭州系统持有其

９０％

的股份，虽海康聚鑫少数股

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但海康聚鑫具有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公司能控制其经营和财务，因此，公司认为提

供上述担保额度基本上不存在风险。

公司为海康聚鑫提供担保的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或《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不会对公

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提请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６１％

。经

２０１８

年

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５５．４６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８．００％

。 本次担

保生效后，公司累计批准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５７．７６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８．６１％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５０８

，

１４０．５７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３．５３％

。 以上担保

全部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 （以上

２０１８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均为重述后数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除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

／

孙公司提供担保及因重庆平安城市项目为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提供反担保外，公司没有发生其他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

情形，亦没有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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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鹏华中证

５

年期地方政府债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调整申购和赎

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的办理时间的公告

为促进

ＥＴＦ

市场的发展，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联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对深市

ＥＴＦ

的交易结算机制进行了优化。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于

９

月

２７

日分别发布《深圳证

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２０１９

年修订）》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 深市

ＥＴＦ

的交易结算模式将由

Ｔ＋

１ＤＶＰ

调整为

Ａ

股模式。 调整后，深市

ＥＴＦ

份额的交收时间将由

Ｔ＋１

日提前至

Ｔ

日。

根据交易所和中国结算对

ＥＴＦ

交易结算模式的调整，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鹏

华中证

５

年期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

记的办理时间进行调整，投资人

Ｔ

日申购、赎回成功后，本基金基金份额的交收时间由

Ｔ＋１

日调整为

Ｔ

日。本项

调整自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起生效，并将在更新的《鹏华中证

５

年期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中作相应调整。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或官方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４００－６７８８－５３３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九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丰茂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丰茂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

基金简称 鹏华丰茂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２８６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６

年

０６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

有关规定及 《鹏华丰茂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及《鹏华丰茂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及更新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１．０６１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

人民币元）

３６

，

９４０

，

２９６．７４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３５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次分红

注：根据《鹏华丰茂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

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益分配。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起可以查询、

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

转换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

１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而权

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

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

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１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或

４００－６７８８－５３３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５３６６８

３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相

关公告）。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１

、（

１

）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含）起，本公司取消账户级别分红方式，即投资者若通过账户类申请（包括开立

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账户资料变更）所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有效；

（

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含）起，投资者如需设置或变更各个基金的分红方式，本公司只接受投资者通过

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或变更单只基金分红方式；

（

３

）本次分红方式业务规则调整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没有影响，投资者现持有或曾经持

有的基金产品，其分红方式均保留不变。但投资者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含）之前通过账户类业务提交的账户分

红方式设置，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含）起对投资者新认（申）购的其他基金产品，原设置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

生效。

２

、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只

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基金分红方式的，本基金

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３

、 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热线

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基金管理人记录为准。 若投

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投资者分红方式不符

的，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

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

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

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鹏华尊享

６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尊享

６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尊享定期开放发起式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６０２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

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祝松

注：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祝松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９－１０－１９

证券从业年限

１３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５

年

过往从业经历

祝松先生，国籍中国，经济学硕士，

１３

年证券基金从业经验。 曾

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资金营运部，从事债券投资及

理财产品组合投资管理；招商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担任代客

理财投资经理， 从事人民币理财产品组合的投资管理工作。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加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从事债券投资管理工

作；现担任公募债券投资部副总经理、基金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

２０１９

年

０９

月担任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经

理，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０１８

年

０４

月担任鹏华普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担任鹏华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０１８

年

０３

月担任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８

年

０４

月担任鹏华丰华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０１８

年

０４

月担任鹏华弘泰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６

年

０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０４

月担任鹏华金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６

年

０６

月担任鹏华丰茂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担

任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８

年

０７

月担任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担任鹏华永盛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０３

月担任鹏华永安

１８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０５

月担任鹏华永泰

１８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０１

月

－２０１９

年

０９

月担任鹏华永泽

１８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０２

月担任

鹏华丰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９

年

０６

月担任鹏华

尊晟

３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９

年

０８

月担任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９

年

０８

月担任鹏华尊信

３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９

年

０９

月担任鹏华丰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基金经理，祝松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１６０６１７

鹏华丰润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４－０２－２２ ２０１９－０９－１８

１６０２０２

鹏华普天债券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０２－２２ ２０１８－０４－１２

２０６０１８

鹏华产业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１４－０３－１４ －

０００１４３

鹏华双债加利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１５－０３－１０ ２０１８－０３－２８

００２１８８

鹏华丰华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１２－０２ ２０１８－０４－１２

２０６００１

鹏华弘泰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６－０２－２７ ２０１８－０４－２８

００２７１４

鹏华金城保本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１６－０６－０１ ２０１８－０４－２８

００２８６８

鹏华丰茂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０１６－０６－２８ －

００３９８３

鹏华丰惠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０１６－１２－２８ －

００３７４１

鹏华丰盈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０１６－１２－２８ ２０１８－０７－１３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００３６６２

鹏华永盛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０１６－１２－２９ －

００４４３８

鹏华永安

１８

个

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１７－０３－１６ －

００４５０３

鹏华永泰

１８

个

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１７－０５－２５ －

００４５０４

鹏华永泽

１８

个

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１８－０１－２４ ２０１９－０９－１８

００３２０９

鹏华丰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０１８－０２－０３ －

００７５４４

鹏华尊晟

３

个

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９－０６－１９ －

００７３２１

鹏华金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０１９－０８－１３ －

００７８７０

鹏华尊信

３

个

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９－０８－２９ －

１６０６１８

鹏华丰泽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９－０９－０４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经济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

１．

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作出决定后正式对外公告之日；担任新成立基金基金经理的，任职

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

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关于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注：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